
部门预算相关事项说明

根据中共昌黎县委【昌发（2006）19号】文件精神，中共昌黎县委县直机关工委于2006年6月成立，为县委负责县直机关党的建设工作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根据县委关于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精神，负责对县直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、部分驻昌机关单位的党务工作实行领导和监督。

（二）规划、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，抓好党的思想，组织、作风建设，全面抓好机关党建工作任务的落实。

（三）负责县直机关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武装工作，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和形势任务教育。

（四）指导基层党组织协助行政领导做好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审批县直机关党组织的设置，指导换届选举工作；负责机关党务干部的考核、任免工作，抓好党务干部队伍建设。

（六）负责所属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，抓好党员发展工作（包括预备党员考察、谈话和总支、支部预备党员审批），负责入党积极分子的重点培训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县直机关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

（八）对县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、县直机关共青团工作委员会、县直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等群团组织实行政治领导，指导他们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重点骨干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。

（十）围绕中心，紧密与有关部门配合，努力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
（十一）完成县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根据上述职责，县直机关工委内设3个职能部室。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综合、反映县直机关党建工作情况及贯彻落实县委重要会议、重大决策情况；负责工委机关内外联络和协调工作；负责文件、资料、印章、档案的管理和文印工作；负责机关保卫、保密、会议组织、接待工作；负责机关老干部服务及行政后勤、劳动工资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；完成工委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；负责综合各部门意见，提出县直机关党的建设规划和工委年度工作计划；负责工委综合性文件的起草；围绕中心工作党建规划，对县直机关党建方面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负责党建工作经验、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编发《机关党的生活》；建立县直机关工委网站，以更好的传播党的知识，交流党建信息，搞好网上教育；完成工委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部。负责县直机关党的组织建设，指导基层党组织坚持党的生活制度、抓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；负责所属单位党组织的设置、换届选兴趣及党务干部的考察与审批工作；负责制定党员发展计划和预备党员的考察、谈话及总支、支部预备党员的审批，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得点培训；负责党内基本信息管理、党费收缴和管理使用、党员电化教育、组织关系接转工作；负责民主评议党员及“创先争优”活动的组织、评比、表彰工作；完成工委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（三）宣传部。负责组织县直机关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；指导机关党组织围红中心任务，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进行思想道德、形势任务教育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了解和反映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，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和建议；做好普法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；负责党刊发行征订工作。

县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

县总工会和县直机关工委的工作部署，制定县直机关工会工作的计划；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，履行工会各项职能，维护干部职工合法权益；指导基层工会按时换届改选，制定、完善必备的规章制度，深化“职工之家”建设，加强工会基础建设；组织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，活跃干部职工文体生活；负责工会会费的收缴、管理与使用，检查指导基层工会财务工作；完成县总工会和工委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县直机关共青团工作委员会

负责对县直机关团组织进行宏观指导，制定县直机关团的工作计划，指导基层团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，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各项活动；了解、掌握团员青年工作情况，做好团员的思想政治工作；指导基层团组织按时换届改选；做好团员发展和推优工作，接转团的组织关系，搞好年度统计；完成团县委和工委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县直机关妇女工作委员会

根据县妇联和县直机关工委的要求，制定妇女工作计划，指导基层妇女工作；负责对县直机关广大妇女干部职工进行“四自”教育，引导她们为三个文明建设建功立业；代表维护女干部职工的合法权益，积极为女干部职工办好事、解难题；指导基层妇女组织按时换届改选，进一步提高妇女组织的战斗力；完成县妇联和工委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我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，无下级预算单位。

四、绩效目标

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、组织建设、县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，做好县直机关统战、群团和县直人民武装工作。

2、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抓好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，负责综合指导县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及普法工作，承担县直机关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工作。

3、指导各级党组织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，定期了解各部门党员和群众对部门领导干部的意见，及时向县委反映县直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情况和问题。2、负责审批县直机关党组织的设置，指导换届选举工作；负责机关党务干部的考核、任免工作。

4、所属党务干部队伍的业务培训工作。

5、抓好党员发展工作，负责入党积极分子的重点培训工作。

6、指导县直机关党组织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党内监督

7、指导县直机关动员组织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活动，做好县直机关民兵军事训练，做好预备役军人的登记和在职职工的征兵工作。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
五、绩效指标

1、利用各种有效载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,效果明显;学习制度得到普遍落实，各项活动普遍参加;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参与广泛，公民道德素质、各项活动满意率明显提高。

2、党组织、党员作用发挥突出。
3、党务干部配备齐全，业务熟悉。高标准完成发展党员工作。
4、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。
5、群团工作受到公众好评。
6、机关群团组织健全。
7、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
六、预算收入情况

我单位2016年度预算收入57.3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57.37万元。

七、预算支出情况

我单位2016年度预算支出57.37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为47.37万元，项目支出为10万元。

八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公开情况

1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

“三公”及会议培训经费预算为2.44万元，其中：“三公”经费2.44万元，会议费0万元，培训费0万元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情况说明

我单位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的相关预算为2.6万元，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的相关预算为2.44万元，与上年比较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减少0.16万元。

九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
政府采购项目暂未列预算。

十、国有资产信息

2015年决算，资产合计：年初数为1.3万元，年末数为1.3万元。2016年我单位无增加国有资产预算。

十一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情况

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，该表数据为空。

十二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
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，该表数据为空。

以上情况，特此说明。

                中共昌黎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日

